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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大东发„2009‟42 号 

 

 

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人事  岗位津贴  实施办法  通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办公室      2009 年 6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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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结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意见》（中石大东发„2008‟30 号），特制定

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 

1．完善岗位津贴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取酬原则，逐步建立和

完善激励评价体系，促进学校事业发展。 

2．根据岗位设置管理和聘用制度改革需要，实行以岗定薪、

责酬一致，建立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岗位

津贴实施办法，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3．强化岗位管理、人员出勤和业绩考核，严格按岗位贡献、出

勤情况和考核结果等分配津贴，充分发挥岗位津贴的激励导向作用。 

4．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学校总量控制、宏观管

理，二级单位包干调节使用的管理办法。 

二、高校教师岗位指导性津贴标准  

根据高校教师岗位设置的有关规定，将教师岗位津贴分为 12

个等级，标准见表 1。 

表 1.教师岗位指导性津贴标准（单位：万元/年） 
岗位级别 岗位名称 津贴标准 

一级 教授一级 10.0 

二级 教授二级 6.0 

三级 教授三级 5.0 

四级 教授四级 4.2 

五级 副教授一级 3.5 

六级 副教授二级 3.2 

七级 副教授三级 2.9 

八级 讲师一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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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级 讲师二级 2.3 

十级 讲师三级 2.1 

十一级 助教一级 1.8 

十二级 助教二级 1.6 

三、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津贴标准 

根据我校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的有关规定，将此类岗位人员

的岗位津贴分为 11 个等级，其标准见表 2。 

表 2.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津贴标准（单位：万元/年） 
岗位级别  岗位名称 津贴标准 备  注 

三级 正高级三级 4.2  

四级 正高级四级 3.6  

五级 副高级一级 3.1 或具有副处级职务 

六级 副高级二级 2.8  

七级 副高级三级 2.5  

八级 中级一级 2.2 或具有正科级职务 

九级 中级二级 2.0  

十级 中级三级 1.8  

十一级 助理级一级 1.5 或具有副科级职务 

十二级 助理级二级 1.3  

十三级 员级 1.2  

四、管理岗位津贴标准 

根据学校管理岗位设置的有关规定，管理岗位人员的岗位津贴

分为 8 个等级 10 个标准，按照聘用的党政职务级别执行相应的津

贴标准，见表 3。 

表 3.管理岗位津贴标准（单位：万元/年） 

职务级别 津贴标准 备 注 

正局级 6.8  

副局级 5.8  

正处级 
4.2  

3.7  

副处级 
3.2  

2.9  

正科级 2.5 或具有副高级职称 

副科级 2.0 或具有中级职称 

科员 1.5 或具有助理职称 

办事员 1.2 或具有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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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处级领导岗位以及干部换届时因年龄原因改任相应级别调研员

的，享受同一职务级别的高一档岗位津贴，其他情况的处级干部或调

研员享受同一职务级别的低一档岗位津贴；任科级领导岗位以及经党

委组织部认定保留待遇的科级干部，享受相应级别的岗位津贴。 

五、工勤技能岗位津贴标准 

根据学校工勤技能岗位的有关规定，将此类岗位人员的岗位津

贴分为 4个等级，按照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工种类别执行相应级别

的津贴，其标准见表 4。 

表 4.工勤技能岗位津贴标准（单位：万元/年） 

岗位级别 岗位津贴标准 

特级岗位 1.6 

一级岗位 1.3 

二级岗位 1.2 

三级岗位 1.1 

六、岗位津贴拨付及发放办法 

1．学校根据各类岗位数量及津贴标准、编制数、兼职处级干

部职数等数据，核算各院部岗位津贴拨付总额。地球资源与信息学

院、石油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按津贴总额的 90%拨付；机电工

程学院、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与通

信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按津贴总额的 95%拨付；数学与计算科

学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体育教学部按津贴全额拨付。 

各级岗位的拨付标准为：教授二级、三级和四级岗位按表 1标

准和岗位数拨付，副教授岗位按 3.2 万元/人拨付，讲师岗位按 2.4

万元/人拨付，助教岗位按 1.7 万元/人拨付。 

院部专任教师兼任本院部处级管理干部的，学校加拨附加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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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准为兼职正处级 0.8 万元/年〃人，兼职副处级 0.6 万元/

年〃人。另外根据各院部实际情况，适当加拨经费用于安排有关兼

职管理人员的补贴。 

缺编教师岗位津贴按 0.8 万元/年〃人拨付。专职科研编制岗

位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岗位津贴按标准从其科研经费中支付。各院

部年终结余津贴数额不得超过单位津贴总额的 5％。 

各院部根据本办法自主制定岗位津贴分配细则，经院部讨论研

究通过，并报学校审批备案后实施。 

2．学校行政部门和教辅单位“双肩挑”人员的岗位津贴由学

校按标准发放，其教学、科研等工作业绩的奖酬由所在院部按其实

际完成的工作量，参照同级专任教学科研人员标准的 50%发放。 

3．学校对中小学、幼儿园、校医院及图书馆等单位实行岗位

津贴总量核算，根据岗位聘任、工作任务完成等情况核拔岗位津贴

总额。拨付时，幼儿园按岗位津贴总额的 90%拨付，附属中学和校

医院按岗位津贴总额的 95%拨付。以上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分配办法，并经讨论研究通过后，报人事处备案后实施。 

4．对岗位津贴拨付比例低于 100%的单位，学校每年将根据其

经费收支情况做适当调整。 

5．教学院部及中小学、幼儿园、校医院及图书馆等单位，岗

位津贴分为基础津贴和业绩津贴，基础津贴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学

校标准的 30%。 

6．工勤技能人员的岗位津贴按照实际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工

种类别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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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职务或岗位级别发生变化的人员，其岗位津贴标准自变化

的次月起作相应调整。 

8．在职人员按所聘岗位津贴的 50%按月发放。学校批准离岗

学习、公派出国（境）的研修或工作量不满额定工作量 2/3 的教师，

各院部须提出实际按月发放津贴数额。各类岗位津贴的剩余部分根

据考核结果于当年年底一次性发放。 

9．各单位须在每月月底前将各类人员下个月岗位津贴发放明

细表（纸制和电子）上报人事处，人事处统一汇总后报财务处，

由财务处统一扣缴个人所得税后通过银行帐户发放。 

10．各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单位岗位津贴的发放参照本办法执

行，经费自筹。 

七、其他 

1．各单位须加强考勤管理、强化考核监督，严格按工作业绩、

出勤情况、考核结果发放岗位津贴。 

2．除教学院部专任教师外，其他单位均不拨付缺编费。 

八、附则 

1．本办法自 2009 年 1月 1日起实施，原石大东发„2001‟56

号、石大东发„2002‟61 号、石大东发„2004‟109 号文件同时废

止。 

2．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